
學習歷程檔案『審查資料上傳測試系統』及『審查資料系統正式版』 

大學 

申請入學 

各高級中等學校將所屬報名學科能力測驗(或術科考試)應屆畢業生之「高中(職)

第六學期修課紀錄(PDF檔)」上傳至甄選委員會。(「第六學期修課紀錄(PDF檔)」

內容須包含：第六學期各學科(含必修及選修)成績、第六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

且須蓋有教務處章戳(或浮水印)。於 111年 5月 12日至 111年 5月 13日每日上

午 9時至下午 7時止。 

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申請生，須於「第一階段報名」時，登錄同意

釋出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至本委員會。 

測試：111年 4月 14日至 111年 4月 20日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正式：111年 5月 05日至 111年 5月 11日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各校自訂截止日期) 

 

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 

各高級中等學校將參加111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所屬應屆畢業生之「第

六學期修課紀錄(PDF檔)」上傳。(「第六學期修課紀錄(PDF檔)」內容須包含：

第六學期各學科(含必修及選修)成績、第六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且須蓋有教務

處章戳(或浮水印)。於111年5月20日10:00起至111年5月26日17:00止。 

學生勾選同意釋出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 

111年 4月 20日 10：00 起至 111年 5 月 4日 17：00 止。 

測試：111年 5月 20日 10：00起至 111年 5月 27日 21：00止。 

正式：111年 6月 02日 10：00起至 111年 6月 09日 21：00止。 

      (各校自訂截止日期) 

 

 

 

 

 



技優甄審 

學生勾選同意釋出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 

111年 5月 5日 10：00 起至 111年 5月 11日 17：00 止。 

考生自行上傳「第六學期修課紀錄(PDF檔)」。(「第六學期修課紀錄(PDF 檔)」

內容須包含：第六學期各學科(含必修及選修)成績、第六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

且須蓋有教務處章戳(或浮水印) 

測試：111年 5月 17日 10：00起至 111年 5月 20日 21：00止。 

正式：111年 5月 27日 10：00起至 111年 6月 01日 21：00止。 

      (各校自訂截止日期) 

 

四技申請 

各高級中等學校將所屬報名參加學科能力測驗所屬應屆畢業生之「高中(職)第六

學期修課紀錄(PDF檔)」上傳至甄選委員會。(「第六學期修課紀錄(PDF檔)」內

容須包含：第六學期各學科(含必修及選修)成績、第六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且

須蓋有教務處章戳(或浮水印)。於 111年 5月 12日至 111年 5月 13日每日上午

10時至下午 7時止。 

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申請生，須於「第一階段報名」時，登錄同意

釋出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至本委員會。 

測試：111年 4月 11日 10：00起至 111年 4月 21日 21：00止。 

正式：111年 5月 05日 10：00起至 111年 5月 12日 21：00止。 


